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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2024 年电动自行车整车

及其充电电池质量专项监督抽查结果公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规章，以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电动自行车整车及其充电电池质量

专项监督抽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和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省市场监管局坚持问题导向，将近年抽查不合格率较高的检测项目和 2024年最新正式实施的《电

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等纳入抽查细则，聚焦易出问题的经营场所和品牌，特别是上述新标准实施前生产的库存车辆，于 2024年 4月-5月在流通领域组织开展了

专项监督抽查。本次抽查覆盖全省 18个市县，共检出 20批次产品质量不符合相关标准，均为电动自行车产品，不合格项目主要为标识与警示语、充电状态主回路保

护、互认协同充电、整车质量等。不合格产品标称生产企业涉及广东、天津、江苏、河北、山东等 5个省市。

对本次监督抽查发现不合格产品，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责成辖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

等规定做好后处理工作，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措施：一是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同一产品，防止问题产品流入市场；二是通报生产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强化源头治

理；三是督促指导生产者查找不合格产品产生原因，限期完成整改；四是对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产品知识科普及消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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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动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是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脚踏骑行能力，能实现电助动和(或)电驱动功能的两轮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依据蓄电池进行分类：铅酸蓄电池电

动自行车、锂电池电动自行车。依据驱动方式分类：电助动电动自行车、电驱动电动自行车。

1.选购建议：选择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实体店或电商购买产品；选择有 CCC强制性认证标识的产品；选择产品合格证与车辆信息一致的产品；选择售后

三包有保障的产品。

2.使用建议：不要私自改装加装蓄电池，不要使用不匹配的充电器；避免夏季在阳光暴晒、高温情况下对电动自行车充电，导致蓄电池高温热失控；避免长时间

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尤其是整夜充电导致蓄电池过充电。定期检查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发现异常情况时及时前往正规售后服务网点维修，以免给自身和他人带来安

全风险。

二、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

（一）电动自行车用铅酸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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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酸蓄电池是一种将化学能转化成电能的可以反复充电、放电的二次电池，是目前使用量最多的一类蓄电池。广泛应用在机动车辆上，主要承担启动、行驶、照

明和车上电器的供电。目前常用的有两种类型的铅酸蓄电池：一类是干荷电型，这类电池启用时现场注入电解液，俗称“水电池”；另一类是阀控式电池，启用时不必

注入电解液。

1.选购建议：看电池外观是否有变形、裂纹、划痕、漏液痕迹；电池是否是近期生产；容量是否有明确标示（标注的额定容量越大，电池放电时间越长，但电池

容量要与车辆要求容量合理匹配，不能大太多）。

2.使用建议：初充电要充足，补充水要及时；控制放电深度，随用随充，不可过放电；要及时补充电，避免过充电；保持良好的绝缘状态；注意冬季夜间保温；

避免过载超载使用电池，以免长时间大电流放电，损坏电池，缩短电池寿命；定期按照产品使用说明进行维护保养，日常使用时，应及时补充电，使电池处于浅充浅

放状态，较长时间不用时要定期补充电，防止过度亏电造成电池损坏；避免存放在过冷过热等恶劣环境中；电池温度维持在 15℃～35℃为理想使用状态；保持蓄电池

表面的干燥、清洁等。

（二）电动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

锂离子电池是指 Li+嵌入化合物为正、负极的二次电池。锂离子电池因具有体积小、容量大、质量轻，使用寿命长，可实现快速充电等优点,应用范围在迅速扩大。

但由于锂在空气中可自燃，电解液又是有机物，所以锂电池的安全性较铅酸蓄电池差。随着生产工艺技术的进步，现在生产的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安全性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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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购建议：看标识。查看电池标志是否齐全，包括厂名、规格型号,制造日期要注意是否在近期；看外观。查看电池外观是否有变形、裂纹、划痕及漏液痕迹；

看容量。容量是否有明确标示。

附件：1.不合格产品信息

2.不合格项目说明

附件 1

不合格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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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不合格项目说明

一、充电状态主回路保护

充电状态主回路保护可以有效防止充电过程中电动自行车主回路带电。《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GB 42295-2022）标准规定：车辆蓄电池系统在充电状态

下，其输出端与主回路应切断，其输出端口(与主回路连接)的电压应为 0V(直流)和 0V(交流)。该项目不合格是由于电动自行车未单独设置充电回路和主回路，导致充

电时主回路存在危险电压，存在人员触电风险。

二、互认协同充电

互认协同充电可以有效防止充电器的误用和混用。《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GB 42295-2022）标准规定：车辆蓄电池系统应有与充电器互认协同充电的功

能。蓄电池系统充电应先与充电器进行互认协同识别，通过后才能开始充电工作。不符合标准要求的均为配置铅酸蓄电池的电动自行车，由于车辆充电器与车身充电

回路无通讯功能，无法进行互认识别，因此无法避免充电器的误用和混用，一旦错误使用高电压、大电流充电器，可能导致蓄电池系统过充电，存在火灾风险。

三、标识与警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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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与警示语可以方便获取及辨别产品功能信息、警示危险操作行为。《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GB 42295-2022）标准规定：车辆电压高于特低电压 35.0V

（直流）和 16.0V(交流)的主回路和蓄电池系统，其容易接触带电部分的防护罩等应在易见的位置清晰牢固地标注当心触电的图形标志；蓄电池系统的外表面应有醒目

的“非专业人士禁止打开”警示语句；蓄电池系统的外表面应清晰可见地注明其充电和放电的工作温度范围、最大充电和放电的电流、放电最低终止电压、充电最高终

止电压等参数，以便识别。该项目不符合标准的情况和危害：蓄电池系统的外表面没有清晰注明其充电和放电的工作温度范围、最大电流、最低终止电压、最高终止

电压等参数，用户可能会在不了解正确操作方式的情况下进行充电或放电，导致电池性能下降、寿命缩短甚至损坏；蓄电池系统没有“非专业人士禁止打开”的警示语

句，非专业人员可能会擅自打开或操作，这可能导致系统损坏、短路、火灾等严重后果；车辆电压高于特低电压的主回路和蓄电池系统容易接触带电部分的防护罩上

清晰标注“当心触电”的图形标志，非专业人员可能会在不了解风险的情况下误触带电部分，从而引发触电事故，导致人员伤亡。

四、整车质量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GB 17761-2018）标准规定：整车质量应小于或等于 55kg。该项目不符合标准可能是由于电动车体积过大，且未对各个零部件

的质量进行有效控制，或者配置的电池重量过重，导致整车质量超过标准限值。整车重量过重，会影响车辆的制动效果，影响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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